坤成校友会新闻稿（10/12/2007）
坤成校友会已于2007年12月8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，出席人数共114人。大会议决重新入禀法庭，对坤中董事部采取法律行动，以争取坤成校友会在坤成女中董事部的权益和地位。
上述议案得到大部分会员的支持，高达87.91%的会员投赞成票，反对票则为12.09%。议案已经交给法律小组及律师团，并将重新入禀法庭。
本会感谢会员能理解校友会的处境，也赞扬会员不忌权势及财势，站稳立场捍卫组织的坚定心志。会员们现身表态，以实际行动争取坤成校友会在坤成女中董事部的权益和地位，充分展现坤成人坚持、坚强、有毅力的精神面貌。
坤成校友会将要求法庭审判：
1. 本会2006年11月5日所委派代表李书祯是坤成校友会在坤成女中董事部的董事代表；

2. 本会董事代表李书祯不被通知、不被允许出席的2006年12月21日及2007年5 月8日的坤成女中董事会议是不合法及违反学校章程的；
3. 于2007年5月20日举行的坤中赞助人大会，是由不具合法地位之5月8日的坤成女中董事会议议决召开的，因此该坤中赞助人大会也是不合法及不符合学校章程的；

4. 2007年5月20日坤中赞助人大会所通过的所有议案是不合法及违反学校章程，并不能被执行的；

随着本会首次诉讼的撤销，坤中董事部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拆除2栋校舍（四合院后座、四合院左翼）及招收男生，坤成校友会对此做法无法苟同。
尤其，本会在撤销案件的同时已告知坤中董事部将重新入禀法庭，并于2007年11月26日发出告诫信（重新入禀法庭前通知书），提醒坤中董事部勿火速执行一切受质疑的行动。一旦校友会胜诉，则5月20日赞助人大会中所争议的2条议案获得平反，建校及招收男生马上陷入窘境，其后果应由董事部自行负责。
坤成校友会是在多次求见董事长却不得其门而入、要求沟通协调不果、理事周秀芳违背理事会、数次的协调会议及面谈皆没有任何方案的情况下，才采取法律诉讼以争取坤成校友会在坤中董事部的权益和地位，因为本会的参与权、发言权、决策权皆被抹杀！

坤成校友会是学缘性组织，组织目的有二，即为联络校友感情，及参与母校协助发展。在校友会在董事部的组织地位与权利被剥夺，校友会就丧失了组织参与学校发展、给予建设性意见的权利及管道，也意味着组织仅剩下一半的功能，有损组织宗旨。
更甚的是，坤成校友会的首次诉讼行动，面对了理事兼前任董事代表周秀芳的反诉讼。基于该反诉讼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，因此，与会者也以高达90.91%的赞成票，通过授权本会理事会全权处理诉讼案，以及所引发之相关法律行动。
呼吁家长关注孩子的学业前途

坤成校友会呼吁新生（尤其男生）的家长关注孩子的前途，在520赞助人大会之合法性未尘埃落定之前，须慎重考虑孩子的学业前途，勿将孩子当实验品，以免校友会胜诉的5月20日赞助人大会中所争议的议案一旦获得平反，相关学生却因为坤中不具合法性的招生行动而让学生陷入窘境。本会建议男生应多报读一间中学，并鼓励女生报读坤成女中。
理事周秀芳违背理事会

本会的首次诉讼行动，面对理事兼前任董事代表周秀芳的反诉讼，她向法庭提呈宣誓书，当中指出多项不符合事实的反对，内容包括：

i. 她还是本会2005年至2007年的署理会长；

ii. 本会没有在6月20日的理事会委任李书祯为社团公职人员（public officer），只是委任她处理社团公职人员的注册事宜。

iii. 校友会没有任何议决采取法律行动；

iv. 她是在校友会理事的施压下拟于2006年11月5日提出辞去由校友会委派的董事职位；惟她在朋友的劝告下打消了这个念头；

v. 因此，她才是具有法定地位的董事会代表；

vi. 因此，在李书祯缺席下的董事会议是合法的；

vii. 理事会没有权力决议采取法律诉讼；即使有议决，也违反校友会章程。该笔律师费超过了理事会的权限。

viii. 本会没有聘请律师代表坤成校友会打官司，所以律师须自行负责费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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